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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2017-00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连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集团与关联/连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连交易事项主要是由于本集团向关

联/连方提供投资银行、财富管理、机构客户服务及投资管理服务而发生的交易。

关联/连人名称、关联/连交易预计总金额及去年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详见后述

表格内容。 

2017年3月24日在广州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关联/连董事尚书志先生、

李秀林先生、陈爱学先生、秦力先生和汤欣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同时，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连股

东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等对该议案须回避

表决，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二）预计2017年度《深交所上市规则》项下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业 务

分类 

交易类型 相关交易情况 预计 2017 年度收入/

支出金额 

关联方
注 1

 2016 年实际发生情况 

发生金额（元）

（含税） 

占同类业

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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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银行 

证券承销及

保荐收入
注 2

 

公司向关联法人

提供证券承销及

保荐业务服务产

生的收入。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

价，但因证券发行规

模受市场情况影响较

大，成交量无法预计，

因此公司的该项收入

难以预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公司所有关联

法人 

 7,484,000.00  

                            

0.34% 

                              

财务顾问收

入
注 2
 

公司向关联法人

提供财务顾问业

务服务产生的收

入。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

价，但因客户需求无

法预计，因此公司的

该项收入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所有关联

法人 
27,636,000.00  2.43% 

财 富

管理 

证券经纪业

务佣金收入 

因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通过特定交

易席位为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等关联方提供

交易服务而产生

的席位收入。公

司为关联自然人

及关联法人提供

交易服务而产生

的佣金收入。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但因交易量受市

场行情走势和投资决

策影响，成交金额无

法预计，因此，公司

的该项收入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21,010,786.81  4.95%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0,746,107.54  2.53% 

金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580,799.51  0.37% 

吉林敖东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 

       83,303.64  0.00% 

其他关联方      132,089.88  0.00% 

融资融券、回

购交易和放

债业务（香

港）利息收入 

因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向关联方提

供融资融券、回

购交易业务和放

债业务（香港）

收取的利息收

入。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但因交易量受市

场行情走势影响，相

关业务规模无法预

计，因此，公司的该

项收入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所有关联

法人及自然人 

                        

-    

                          

-    

期货交易佣

金收入（广发

期货有限公

司提供期货

经纪服务） 

因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通过特定交

易席位为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等关联方提供

交易服务而产生

的佣金收入。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但因交易量受市

场行情走势和投资决

策影响，成交金额无

法预计，因此，公司

的该项收入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70,479.17 0.02% 

其他关联人 
                        

-    

                          

-    

基金等产品

代销收入 

因公司代销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等关联法人

的产品，将获取

申购费、赎回费、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但因认购基金属

于客户自主行为且受

市场行情走势影响，

申购金额和赎回金额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7,933,056.36  5.03% 

嘉实基金管理 2,753,805.8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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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费、转换费

及客户维护费

（尾随佣金）等

费用。 

无法预计，因此，公

司的该项收入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有限公司 

金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281,477.77  0.18% 

交 易

及 机

构 客

户 服

务 

发行收益凭

证利息支出 

因公司向关联方

发行收益凭证而

产生的利息支

出。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但因认购收益凭

证属于客户自主行为

且受市场行情走势影

响，认购金额无法预

计，因此，公司的该

项支出/负债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公司所有关联

法人 
-  -  

发行收益凭

证 

因公司关联方购

买公司收益凭证

而形成的负债。 

公司所有关联

法人 
-  -  

做市业务收

入/支出 

因公司向挂牌新

三板的关联方提

供做市服务而产

生的收入/支出。 

将参照市场估值进行

定价。但因做市标的

数量和市场波动水平

无法预计，因此，公

司的该项收入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公司所有关联

方 
     -  - 

柜台市场转

让交易 

公司为柜台市场

关联人客户持有

的产品提供流动

性而产生的收入

/支出。 

将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但因客户对流动

性的需求受市场行情

走势影响，因此，公

司的该项收入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

算。 

公司所有关联

方 
-  -  

认购基金产

品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为了分散投资

风险，增强盈利

的稳定性，购买

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发行

的基金产品。 

以基金净值认购并按

市场标准支付手续

费，具体投资金额取

决于市场行情和投资

判断，因此公司的该

项投资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3,075,868,691.85

（期末持有市值）  
14.51%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19,367,434.98（期

末持有市值）  
0.09% 

金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  

投 资

管理 

受托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

收入 

公司的关联法人

及关联自然人持

有公司子公司广

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

司、广发期货有

限公司理财产品

产生的管理费、

佣金及其他费

用。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

价，因公司受托关联

方的资产规模以及根

据管理业绩产生的收

入尚不确定，且受行

情影响波动较大，因

此公司的该项收入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生

数计算。 

公司所有关联

方 
     355,829.32  0.02% 



4 
 

基金等产品

管理费收入 

公司的关联法人

及关联自然人持

有广发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基金

等理财产品产生

的管理费。 

以基金净值认购并按

市场标准支付手续

费，具体投资金额取

决于市场行情和投资

判断，因此公司的该

项投资难以预计，以

实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所有关联

方 
2,058,922.54  0.09% 

公司的关联法人

及关联自然人持

有广发信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的

基金产生的管理

费。 

公司所有关联

法人 

                        

-    

                          

-    

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
注 3
 

公司从事投资业

务的子公司根据

日常业务开展需

要，与关联方共

同发起设立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投资相关企

业等。 

将参照市场水平定

价，因业务发生及规

模的不确定性，以实

际发生数计算。 

公司所有关联

法人 

             

430,851,600.00

（本期实际出资

额）  

24.20% 

注 1：上表中关联方是指依据《深交所上市规则》中所定义的关联法人及关联自然人。 

注 2：上表中证券承销及保荐收入和财务顾问收入在 2016 年实际发生的金额，主要是

公司向关联人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产生的收入。 

注 3：上表中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在 2016 年实际发生的金额，是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根据于 2015 年 5 月和 2015 年 6 月与公司持股 5%以上

的股东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作协议，

于 2016 年实际完成的出资金额。详细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5月 12 日和 2015 年 6 月 18日在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除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以外，公司与关联方发生下列关联交易时，可按《深

交所上市规则》第十章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免予履行

相关义务： 

（1）一方以现金方式认购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其他衍生品种； 

（2）一方作为承销团成员承销另一方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企业债

券、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其他衍生品种； 

（3）一方依据另一方股东大会决议领取股息、红利或者报酬； 

（4）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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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在2017年要发生关联交易的《深交所上市规则》项下关联方及其

关联关系介绍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方达基金”）注册资本为 1.2亿元，

经营范围包括：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住所为“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号 4004-8室”。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易方达基金总资产 105.81 亿元，净资产 66.58亿元；2016 年度，易方达基

金营业收入 40.37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7亿元。 

截至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持有其 25％的股权，为其并列第一大股东。

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秦力先生担任易方达基金的董事。易方达基金符合

《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该关联人具有良

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易方达基金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人。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基金”）成立于 1999 年 3 月，是

国内最早成立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至今已发展形成涵盖公募基金、机构投

资、养老金业务、海外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财富管理等“全牌照”业务，联动

一、二级市场投资的金融服务全产业链。截至 2016 年末，嘉实基金实现各类资

产管理规模超 9,500亿元，连续十年位居行业前列（信息来源：嘉实基金官方网

站，2017）。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汤欣先生担任嘉实基金的独立董事。嘉实基金

符合《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该关联人具

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嘉实基金不构成《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人。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鹰基金”）成立于 2002年 12月，经

营范围包括：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住所为“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州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7 楼

16 单元”。注册资本为 2.5 亿元（信息来源：金鹰基金官方网站，2017）。公

司监事谭跃先生担任金鹰基金的独立董事（谭跃先生已于 2017 年 1 月辞去金鹰

基金独立董事任职）。金鹰基金符合《深交所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该关联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金鹰基金不构成

《香港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人。 

 

三、2017年度《香港上市规则》项下日常关连交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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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符合《香港上市规则》定义的关连交易，严格按照《香港上市规则》和

《广发证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开展，履行相关决策及披露程序。 

同时，公司与关联/连方发生下列关联/连交易时，可按《香港上市规则》第

十四A章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三十条的规定免予履行相关义务： 

（1）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交易； 

（2）财务资助； 

（3）上市集团公司发行新证券； 

（4）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证券； 

（5）董事的服务合约及保险； 

（6）上市集团公司回购证券； 

（7）购买或出售消费品或消费服务； 

（8）共享行政管理服务； 

（9）与被动投资者的联系人进行交易；及 

（10）与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士进行交易。 

 

四、定价原则 

公司与各关联/连人之间发生的业务均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公司主要业

务具体定价原则如下： 

1、基金等产品代销收入：按照基金公司发行产品时的统一销售政策收取； 

2、经纪业务佣金收入：参照市场上同类交易服务的佣金费率定价； 

3、证券承销、保荐收入：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4、受托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参照市场价格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5、认购基金产品：以基金净值认购并按市场标准支付手续费； 

6、融资融券、回购交易和放债业务（香港）利息收入：参照市场化水平定

价。 

7、发行收益凭证利息支出：参照市场化水平及行业惯例定价。 

8、做市业务收入：参照市场化水平定价。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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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拟进行的关联/连交易，均有利于公司在日常经营范围内拓展业务、

增加盈利机会； 

2、相关关联/连交易的定价具有可供参考市场价格，公司拟以公允价格实施，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3、相关关联/连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关联/

连交易形成对关联/连方的依赖。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出具以下独

立意见： 

1、拟以公允价格执行的各项关联/连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2、相关业务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实际业务需要，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3、有关的关联/连交易情况应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香港上市规则》

在公司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4、同意《关于预计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关于预计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连交易的独立意见。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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